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君泽君(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陈怀宇、赵文有出席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9月 30日在《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站刊登了《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股东大会于 2020年10

月15日下午14:00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中列明的事项一致，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健先生委托的姚恩东董事主持。网络投票时间

为2020年10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

月15日交易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10月15日9:15至2020年10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授权

委托书，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人，代表股份 5,406,4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4450%，其中，中小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5,406,4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0.4450%。上述出席人员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或其合法授权的委托代理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经公司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共同确认，在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0 人，代表

股份 128,055,2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0.5410%，其中，中小股东 19人，代表股份

33,555,25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7621%。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

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合并

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将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通过

了本次股东大会以下议案： 

1、《选举李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1 《关于选举吴睿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 《关于选举于海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3 《关于选举陈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